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筹募

为了顺应全国美容化妆品行业的时代潮流,推动美白化妆品行业的规范和发展,增进美白化妆品行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维护美白化妆品行业的合法权益;也为了让更多的美白化妆品同行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更好开展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的各项活动,经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的批准,特此成产立<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
一.美白委员会的主要任务:
1.向会员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引导会员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促进行业自律；

2.遵循党的方针、政策，积极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发挥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

3.组织会员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积极参政议政；

4.为会员提供经济、技术、信息、生产、管理、融资、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 

5.组织会员参观、考察或举办各类展销会、交易会等活动，增进会员与行业间的交流与合作；

6.广泛联系国际与港澳台地区的行业组织相关机构，组织会员开展交流、互访、考察等活动，促进会员的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 

7.维护会员合法权益，反映会员的困难、意见和要求，帮助会员排忧解难； 

8.教育会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做好光彩事业等公益活动； 

9.组织会员参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开展的各项活动； 

10.承办政府及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委托交办事项。

二.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慧女士;
三.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管矫健女士;

四.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范晓娟女士，郑妹华女士，杨莹女士;

五.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如下:
1．广东省：杨秀馨女士；

2. 广西自治区：杨爽女士；

3．上海市：杨敏女士；

4.福建省：梁传宝先生；
5．吉林省：相长琴女士；
6.江西省：李英女士；
7.河南省：虎珂女士；
8. .江苏省：龚思蒙女士；
9．贵州省：唐柳红女士；
10.湖南省：蒋卫红女士：
11．金由美国际：何艺女女士；

12．金由美国际：许利虹女士。
六.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美白专业委员会现向全国招募委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1.企业会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资产在500万元以上的化妆品及相关的生产企业、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商贸企业、营业面积超过100平方米的美容院（中心），经营情况良好，在社会上有信誉，可接纳为本会企业会员；

2.团体会员：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从事化妆品、美容器械技术研究、培训教育、出版等事业单位；与美容化妆品业相关的全国性社会团体，可接纳为本会团体会员；

3.个人会员：热心支持美容化妆品业的知名人士、专家、经济工作者、法律工作者、领导干部以及港澳台和海外侨胞中美容化妆品界知名人士及相关企业职工，经个人申请或本会各级会员推荐可作为个人会员（含常务理事、理事及普通会员）。

全国热爱美白化妆品事业的精英们,符合以上条件,请积极向美白专业委员会各省分会申请报名,我们将你们的申请报告及相关证明文件提交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美容化妆品业商会秘书处，经仔细审查,并通过考核,予以书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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